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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墨谈屑

“乐不在外

而在心”
□武立敏

近日读清代李渔的 《闲情偶寄》， 他

在 《行乐第一》 中提到明代文学家、 戏曲

家康对山的一段故事： 康对山构一园亭，

其地在北邙山麓， 所见无非丘陇。 客讯之

曰： “日对此景， 令人何以为乐？” 对山

曰： “日对此景， 乃令人不敢不乐。” 李

渔对此甚为赞赏， 说： “达哉斯言！ 予尝

以铭座右。” 我亦于此心有戚戚。

北邙山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 周汉魏

晋以来， 帝王公卿贵族名人的墓地多建于

此。 康对山是明中期七才子之一， 离开官

场后， 放形物外， 寄情山水， 放浪自恣，

专注戏曲创作。 他站在园亭面对北邙山，

目之所视， 是两千多年来的“千年富贵

人， 零落此山隅” （元好问）。 自人从古

猿进化以来的三四百万年间， 其生命的极

限始终在百岁上下徘徊， 所谓“生年不满

百” 即是。 康对山的“不敢不乐”， 不是

惧怕邙山众鬼威胁的“不敢不乐”， 而是

对“惨淡人生” 无常生命的直面， 是悟透

世情、 明了生命本质的通透豁达坦荡的

“不敢不乐”。

李渔说： “乐不在外而在心。 心以为

乐， 则是境皆乐； 心以为苦， 则无境不

苦。” 故古今中外， 无论所遇苦乐， 苦中

作乐， 乐亦行乐者大有人在。 我等凡人，

多数时候恐难做到以苦为乐， 能够提醒自

己珍惜时光， 不在自艾中蹉跎光阴， 学着

蒙上双睛， 尽力淡化遗忘生之涩苦， 以前

人为励， 做自己力所能及， 享自己能享之

乐， 亦为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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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茶座

再访梅园
□李秋生

■并非闲话

切实保障

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
□徐 琳

为了加强退役军人保障工

作， 国家颁布 《退役军人保障

法 》 （以下简称 《保障法 》），

《保障法》 第一次从法律角度，

明确了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

在退役军人工作法制建设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

退役军人保障工作， 一直
以来由多个政府部门负责， 一

定程度上容易出现政出多门 、

相互扯皮、 推诿和办事效力不

高等现象。

为彻底改变这一状况， 根

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有关要求 ，

从国家层面组建集中 、 统一 、

高效的退役军人事务机构。 省、

市、 区、 县各级政府也设立相

应的组织机构。 与此同时， 为

建立健全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
系， 《保障法》 还专门要求区、

县 、 街道 、 乡镇直至居 （村 ）

委均要设立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和服务站、 点等， 形成纵向到

底、 横向到边的退役军人服务
保障链。 这是前所未有的， 它

必将有利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
障能力。

退役军人主要分为退役士
兵、 军转干部和军队离休、 退

休干部 （以下简称军休干部 ）

等 。 《保障法 》 涵盖了退役
军人权益保障的各个方面 ，

就其基本内容看， 过去也有一
些文件、 规章甚至法规等予以

明确。 例如： 国务院、 中央军

委颁布的 《退役士兵安置条
例》、 军转干部接收安置的政策

制度、 军休干部移交接收和服
务管理的文件、 规章等。 《保

障法》 的制定和出台既是对这

些政策、 规定的高度概括和补
充， 同时， 又全面将退役军人

权益保障的内容上升到法律来

加以确认。

众所周知， 制定一部法律

的程序是极其严格的， 它必须
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多次讨论、

反复修改且须经过半数以上代
表同意才能通过。 法律一旦制

定并颁布， 则相对稳定且长期

管用， 而文件、 政策等的颁布
出台， 随着情况的变化， 其灵

活变动性也较大。

《保障法》 的出台， 为今

后各类退役军人制定更完善的

权益保障措施， 提供了更强的
法律依据。 尽管它还相对笼统、

较为原则， 有些内容的具体实
施， 尤其如 “国家建立参战退

役军人特别优待机制” “建立

统筹平衡的抚恤优待量化标准
体系” 和 “国家建立退役军人

荣誉激励机制” 等等， 尚待今
后陆续出台相应的规定、 细则

等来进一步的明确。 但无论如

何， 它还是建国以来首次以一
部专门规范退役军人保障工作

的基础性法律。 站在法制的高
度， 为加强退役军人保障工作、

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提供了

有力的法律支撑， 因此， 具有
很强的法律效力。

《保障法》 是我们退役军
人事务工作的根本大法， 作为

退役军人事务顾问， 理应自觉

学深、 悟透 《保障法》 的精神
实质。 在接待咨询过程中， 与

服务对象要积极主动宣传 《保
障法》 和大家共鸣， 深入领会

《保障法》 的内涵要义。 总之，

通过进一步学习贯彻落实 《保
障法》 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我们深信必将形成 “让军人成
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的良好

氛围， 从而更好地维护退役军

人的合法权益。

泰州， 一个名字听起来就让

人觉得舒服的城市， 已有 2100

多年建城史， 南唐时 （公元 937

年） 始名泰州， 有 “国泰民安”

之意。

泰州历史文化厚重， 位于海

陵区迎春东路 90 号的梅园是

“亮点 ” 之一 。 梅园 3500 平方
米， 明清风格房屋， 园内景色秀

丽， 遍植梅树， 梅中有亭， 梁上
镌满梅花。 亭呈五角， 如梅花之

五瓣， 为国内罕见。

梅园令我神往， 不仅因为梅
园之美， 且因梅园主人是京剧大

师梅兰芳。 我不属于 “追星族”，

不会去盲目崇拜谁， 但对确有建

树的大师自然会刮目相看。

对我来说，访梅园是“梅开二

度”。班上行走时，到过泰州，进过
梅园，那是一次集体活动，蜻蜓点

水，有点“形式主义”。这一次我已
退休，成为闲云野鹤，不必来去匆

匆了。 老友特邀我国庆泰州一日

游，我一口答应。

我带有充分准备， 步入苍松

挺拔， 百花争艳的梅园， 一个展
厅一个展厅观看， 一个花园一个

花园流连 ， 一块砖一块砖上踏

步， 时不时拍摄一些镜头， 想对

梅先生多一些了解。 油然记起臧

克家那句诗： “有的人活着他已

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梅先生当属后者， 梅园中到处有

梅先生的影子。 我以为， 梅先生
能够 “活着 ” ， 因为他有 “三

气”， 人走 “气” 在， 浩气长存。

首先他有灵气。 有人把男扮
女妆说成是娘娘腔， 我觉得娘娘

腔是一回事， 能把娘娘腔变成一
种艺术又是一回事 。 一个大男

人， 在舞台上活生生地把自己变

成一个女人， 又唱又舞， 惟妙惟
肖， 出神入化， 使人们完全忘记

了他是男子， 只是把他当成绝代
佳人， 为其陶醉， 为其喝彩。 如

果没有一种特殊的灵气怎能达到

如此炉火纯青境界！ 天才是百分
之九十九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灵

感， 为在舞台上眉目传情， 打动
人心， 他每天对头坛子喊嗓子，

望着飞鸽练眼神， 终练成一身绝

艺， 出现 8 岁学戏， 10 岁登台，

14 岁成名 ， 誉满华夏 ， 中外传

颂的奇迹。

其次他有骨气。 梅先生生于

乱世， 长于乱世， 成名于乱世。

“九·一八” 事变， 日寇侵占我东

三省， 他编演 《抗金兵》， 以梁

红玉击鼓抗金兵号召民众抗日。

他又编演 《生死恨》， 表现民女

韩玉娘沦为金兵俘虏的悲惨遭
遇。 伪 “满州国” 在日寇扶植下

成立， 派人以重金游说梅兰芳，

要他前去 “庆祝”， 被他断然拒

绝 。 为了不给侵略者演出 ， 他

“蓄须明志” 家喻户晓， 更让人
感动的是， 为了拒演， 他竟然不

顾伤害身体， 甚至生命危险， 密
请医生为他连续注射三针伤寒预

防针， 使自己高烧不退， 毁喉自

伤， 民族气节令人感叹。

再者他有大气 。 他作为艺

人， 身在舞台， 胸怀世界。 为把
我国的传统京剧艺术传播海外，

梅兰芳曾应邀到苏联演出， 一出

《贵妃醉酒》 “醉” 倒了多少邻
邦观众。 “梅宅外交” 更是一时

传为佳话。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梅先生在自己家中接待国外政

要、 实业界、 文艺界、 教育界名

人多达六七千人。 当时的北洋政
府不给他支付任何交际费用， 也

不会给他享受什么 “专家津贴”。

梅家佣人担心地说 ， “这样下

去， 梅大爷早晚要被吃穷”。 但

梅兰芳对此从不计较， 还是经常
宾客盈门， 高朋满座。

演戏做人皆学问。 梅先生的

灵气、 骨气、 大气都归于一腔正

气。 梅园在梅花丛中， 梅先生是
爱梅花的， 他爱梅花高贵纯洁的

品格。

梅园追古思今， 心绪难平 。

如今社会在大踏步前进， 卫星上

天， 航母下海， 高铁纵横， 不少
人小区住房、 高档轿车、 可观存

款、 休闲娱乐等等可以说一样也
不缺 ， 却整日诉说 “无言的伤

痛”， 无非是 “生活无趣， 活得

没劲 ， 打不起精神 ”。 我在想 ，

无论出于哪一种原因， 根本原因

恐怕还是身上缺少一种精气神，

缺少一种人生信仰， 或者说少了

一些正气， 多了一些俗气。 想一
想， 梅先生当年拒绝为日寇登台

演出， 竟然请医生为他连续注射
三针伤寒预防针， 使自己高烧不

退，冒着九死一生危险。 一个人倘

若能像梅先生那样正气凛然，胸
怀民族， 心地坦荡， 有大我， 无

小我， 就不会像林黛玉那样成天
悲悲戚戚， 焚稿葬花落泪的吧。

“长江后浪推前浪 ”， 现代

人应该更开放 ， 更豁达 ， 更前
卫， 让我们从梅先生身上吸取一

点正能量吧！

■灯下漫笔

中唐名相陆贽拒开“贿道”
□沈 栖

中唐名相陆贽以“为官清廉” 声

播遐迩。 《新唐书》 的论赞中说他的

清廉“可为后世法”； 司马光在 《资

治通鉴》 中屡提 《陆宣公文集》 的事

迹和论述， 认为其“慎初守廉” 的

“资治” 作用极大； 苏轼将陆贽的奏

议进呈给宋哲宗， 说“（陆） 贽之论，

开卷了然， 聚古今之精英， 治乱之龟

鉴”。

陆贽官拜唐德宗贞元年间的宰

相。 早年初涉官场， 他就廉洁自守。

在华州任郑县尉时， 挚友、 寿州刺史

张镒得知陆母韦氏贫苦度日， 便送上

百万铜钱聊补， 陆贽坚辞不受； 贞元

三年 （787 年）， 韦氏病逝， 陆贽回

乡守孝， 地方官员、 豪绅富商纷纷携

重金登门拜祭， 他以“诸位与我非亲

非故， 仅为宦途之交” 为由， 全然拒

收。 陆贽于贞元八年 （792 年） 被任

命为中书侍郎、 同平章事， 正式出任

宰相。 为相期间， 他与地方藩镇官员

交往， 向来一尘不染， 这在当时的官

场上十分另类， 因而有不少官员埋怨

他行为怪诞， 不近人情。

那些贪腐小人在唐德宗耳边嘀

咕， 暗指陆贽“伪饰”。 唐德宗担心

妨碍公务， 便命翰林学士顾少林传密

旨： “卿清慎太过， 都绝诸道馈遗，

却恐事情不通。 如不能纳诸财物， 至

如靴鞭之类， 受亦无妨。” 以常人的

思维， 皇帝都开了金口， 那还有什么

可犹豫的呢？ 即使你爱惜自己的羽

毛， 不肯与贪腐分子为伍， 那就退而

求次， 收受“靴鞭之类” 罢。 然而，

陆贽并没有“奉旨” 受贿， 却与皇帝

顶真起来。 第二天， 唐德宗案头上多

了一道奏折， 陆贽跟皇帝辩论： “为

官受贿， 大者， 忘忧国之诚； 小者，

速焚身之祸。 贿道一开， 展转滋甚。

鞭靴不已， 必及衣裘； 衣裘不已， 必

及币帛； 币帛不已， 必及车舆； 车舆

不已， 必及金璧。” 在陆贽眼里， 接

受马鞭、 靴子之类的馈赠， 绝对不是

“受亦无妨” 的小事， 倘若不加制止，

随之而来的则是“衣裘” “币帛”

“车舆” 乃至“金璧”， 因为“伤风害

礼， 莫甚于私； 暴物残人， 莫大于

赂； 利于小者， 必害于大”。

“贿道一开， 展转滋甚” 的观点

充分体现了这位名相的洞幽烛微和远

见卓识。 “小者大之源， 轻者重之

端”， 一个人不可能一夜之间变为腐

败分子， 之所以走向腐化堕落， 多是

从细微之处起步， 从不拘“小节” 开

始， 陆贽“鞭靴不已， 必及金璧” 的

论述， 便深刻揭示了腐败是由小及大

这样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

收受“鞭靴” 不警惕， 接踵而来的势

必是“车舆” “金璧”， 否则也就不

会有“欲壑难填” 的成语了， 也就不

会留下“百千万贯犹嫌少， 堆积黄金

北斗边” 的古诗了。 那么， 归宿呢？

陆贽已一语断定： “速焚身之祸”！

当下， 党内那些贪腐分子落马都

为“贿道一开， 展转滋甚” 提供了一

个个生动的例证， 它从反面告诫为官

者： “贿道” 必须堵死， “贪欲” 必

须灭绝， 唯有如此， 才能永葆“人民

公仆” 的本色而立于不败之地。

百花齐放 杨靖 篆刻


